
吉林市教育局

关于认真做好2016年度民办学校（幼儿园）

办学许可证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教育局，市属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核查全市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条件和办学资质，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市教育局决定启动2016年度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内容

（一）全面核查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条件及资质情况。

（二）2016年度办学水平评估情况。

（三）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情况。

（四）“十三五”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制定情况。

（五）学校档案建设、管理和使用情况。包括：学校变更情况（校名、地址、举办者、法人、校长、专业、教师）；教师流动情况；学校聘请外教情况；招生简章及广告备案情况；收费标准或备案情况；校舍租赁合同情况等。

（六）年度财务管理情况、依法提取发展基金、依法纳税和收退费情况。

二、时间安排

年度检查时间：2017年1月5日—2017年2月28日，共分三个阶段。

（一）学校自查提交材料阶段（2017年1月5日—25日）。

各民办学校（幼儿园）根据本年度评估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向属地教育主管部门提交如下材料：

1.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基本情况登记表；

2.办学许可证副本；

3.民办学校（幼儿园）章程；

4.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报告书；

5.年检报告书（附：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度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计划）；

6.新聘用教师备案；

7.学校变更事项（没有变更的民办学校不用提交）；

8.收费标准或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9.财务审计报告（报告中要体现依法提取发展基金情况）；

10.民办学校银行开户证（正副本复印件），发展基金的留存必须在学校账户中体现；

11.校舍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12.消防设施设备及用电线路电气检测报告；

（二）审核验收阶段（2017年2月6日—17日）。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民办学校（幼儿园）自查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教育局结合年度评估检查工作，对所属民办学校（幼儿园）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市教育局将通过随机抽查等方式，调度年度检查工作完成情况。

（三）总结评价阶段（2017年2月18日—28日）。

年度检查合格的民办学校（幼儿园），由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在其《办学许可证》副本上加盖年度检查合格章；年度检查不合格的民办学校（幼儿园），下达整改意见书并将依法予以缓检。对不符合办学条件、且整改以后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依法责令其暂停招生；严重者，依法吊销其办学许可证。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实效。

办学许可证年度检查工作是对民办学校（幼儿园）一年来办学情况的综合检查。各县（市）区教育局要高度重视年度检查工作，以此为契机，监督指导所属民办学校（幼儿园）进一步完善办学条件、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完善档案管理等工作，规范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行为。

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要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本着民主公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法律要求和办学标准逐项梳理，认真总结本年度办学情况，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二）认真总结梳理，按时上报材料。

1.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按照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检查工作。

2.民办学校（幼儿园）应按时完成自查工作，准确填写并上报各种年度检查材料。上报材料要求真实、准确，未按时上报材料的将被视为放弃年度检查。届时，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将依法收回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进行公示。

（三）其他事项。

1.民办培训学校所属的分校将不再单独年度检查，总校年度检查结束后，将结果报各分校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2.相关文件及表格电子版，请到QQ群共享文件下载。

3.民办学校（幼儿园）上报的纸质材料，要加盖学校（幼儿园）公章，法人签字后，再报送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各县（市）区年度检查工作结束后要认真总结，并形成总结材料上报市教育局（截止时间：2017年3月1日）。

市属民办学校的电子材料传送至邮箱：811042860@qq.com，纸质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17年1月25日。

附件：1.《吉林市民办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2.《吉林市民办幼儿园基本情况一览表》

                     吉林市教育局

                       2016年12月29日

附件1

吉林市民办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教育局（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民办学校名称
	办学地址
	举办者（法人）
	办学许可证编号
	办学内容
	师资情况
	在校就读学生人数/年度
	校舍情况
	评估结果
	年检情况
	办学成本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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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在年检工作结束后，详实填写此表，电子稿报送811042860@qq.com。

	
	2、总校要与分校集中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

	
	3、2016年新审批的学校也要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审批时间。


附件2

吉林市民办幼儿园基本情况一览表

          教育局（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民办幼儿园名称
	办园地址
	举办者（法人）
	办园许可证编号
	办园规模
	师资情况
	园舍情况
	收费情况
	评估结果
	年检情况
	办学成本
	备注

	
	
	
	
	
	幼儿数
	班级数
	专任教师
	保育员
	建筑面积
	户外活动场所面积
	保教费（元/月）
	餐费（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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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在年检工作结束后，详实填写此表，电子稿报送470839550@qq.com。

	
	2、2016年新审批的民办幼儿园也要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审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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